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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305� � �证券简称：中际联合 公告编号：2022-063

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9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对

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1）。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已完成全资子公司的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中际联合（北京）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400MAC36WBM18

法定代表人：马东升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2年11月15日

登记机关：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济南路11号5幢3层301(北京自贸试验区高端产业

片区亦庄组团)

经营范围：安防设备制造；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物料搬运装

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特种劳

动防护用品生产；通信设备制造；安防设备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工

业机器人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通信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工程管理服务；货物

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2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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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办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股东中国希格玛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希格玛” ）的通知，上述股东将2020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

股份办理了部分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股东希格玛于2020年5月19日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中国希格玛有限

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

〔2020〕415号），并于2020年12月25日完成了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债

券简称为“20中希E1” ，债券代码为“117179” ，实际募集资金2.99亿元，债券期限3年。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公告。

二、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2022年11月15日，希格玛将其“中国希格玛－国都证券－中希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

户” 质押股份解除质押300万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万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期 解除日期 质权人

中国希格玛

有限公司

否 300 4.39% 0.45% 2020/12/21 2022/11/15

国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300 4.39% 0.45%

三、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2022年11月15日， 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晓岩先生所持质押股

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中国希

格玛有

限公司

68,368,453 10.23% 34,833,707 50.95% 5.21% - 0.00% - 0.00%

王晓岩 20,340,882 3.04% 613,392 3.02% 0.09% - 0.00% - 0.00%

合计 88,709,335 13.27% 35,447,099 39.97% 5.30% - 0.00% - 0.00%

四、 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32� � � � �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2022-83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担保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请投

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1、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三木集团” )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州分行申请6,000万元的授信额度，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沁园春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沁园春” )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2、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三木建发” ）向福建

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10,000万元的授信额度，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三兆实业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三兆实业” ）以位于长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北栋商铺的房

产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3、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轻工” ）向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申请3,5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4、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森成鑫(厦门）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成鑫(厦门）” ）向

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思明支行申请1,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担保

期限为3年。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担保方式、具体担保条件（包括

通过提供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名下房产、土地或其它不动产等作为抵押、提供权利质押以及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担保方式）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授信金额 担保期限

1 三木集团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6,000 1年

2 福建三木建发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年

3 福州轻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 3,500 1年

4 森成鑫(厦门） 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思明支行 1,000 3年

合计 20,500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2年6月8日和2022年6月24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和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2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同意

2022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54.811亿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

司、 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46.615亿元， 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8.196亿元，担保额度在同

类担保对象间可以调剂使用，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

度计划范围内， 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 具体详见公告

2022-49。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 根据公司2022年度担保计划，公司本次计划担保额

度为80,000万元，目前实际已使用67,807万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6,000万元后，其剩

余可使用的担保额度为6,193万元；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发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

为140,150万元，目前实际已使用98,508万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10,000万元后，其

剩余可使用的担保额度为31,642万元；公司为福州轻工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125,000万

元，目前实际已使用75,870万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3,500万元后，其剩余可使用的担

保额度为45,630万元；公司为森成鑫(厦门）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10,000万元，目前实际

已使用0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1,000万元后，其剩余可使用的担保额度为9,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2年9月30日资

产负债率

2022年担保计

划额度

实际使用

担保金额

含本次公告已使用

担保额度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三木集团 82.90% 80,000 67,807 73,807 6,193

福建三木建发 86.28% 140,150 98,508 108,508 31,642

福州轻工 88.08% 125,000 75,870 79,370 45,630

森成鑫(厦门） 82.14% 10,000 0 1,000 9,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2年10月24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46,551.957万元；

3、注册地点：福州市开发区君竹路162号；

4、法定代表人：林昱；

5、经营范围：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土地开发，房地产综合开发(凭资质等级证书)，房地产

中介。 建筑材料、电器机械、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石油制品(不含汽油、煤油、柴油)；纺织品、

服装。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外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6、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9,931,678,324.76元， 负债总额7,990,262,611.84

元， 净资产1,941,415,712.92元；2021年1-12月营业收入8,600,486,943.20元， 净利润

59,405,628.44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11,337,361,342.61元， 负债总额9,398,278,271.51

元，净资产1,939,083,071.10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9,034,141,746.63元，净利润4,

335,261.72元。

（二）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9年8月17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15,200万元；

3、 注册地点： 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08号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研究试验综合楼

401(自贸试验区内)；

4、法定代表人：王青锋；

5、经营范围：房地产中介、商品房代销、房地产市场信息和业务咨询；甲醇、醋酸乙烯

酯、苯乙烯、邻二甲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无储存场所经营（票据批发））；建筑材料、家

用电器、金属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煤炭的批发经营、燃料油（不含成品油及危险

化学品）、化肥、日用百货、纺织品、服装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鱼粉及饲料、植物油、粮油

制品的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其

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其他金属及金属矿批发；其他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电气设备

批发；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公司合并持有其100%股权；

被担保方福建三木建发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2,570,080,544.12元， 负债总额2,243,859,308.56

元，净资产326,221,235.56元；2021年1-12月营业收入3,729,998,219.23元，净利润15,

034,860.50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资产总额2,532,398,712.12元，负债总额2,185,046,901.74元，

净资产347,351,810.38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3,295,264,714.81元， 净利润21,130,

574.82元。

（三）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0年10月06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3、 注册地点： 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08号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研究试验综合楼

528（自贸试验区内）；

4、法定代表人：李俊；

5、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黄金

珠宝、电子产品、橡胶制品的批发、代购代销；自有房屋租赁；砂石的销售；首饰、工艺品（象

牙及其制品除外）及收藏品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互联网

零售；网上商务咨询；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供应链管理服务；医疗器械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55%股权，陈健持有其30%股权，廖星华持有其8.3%股权等；

被担保方福州轻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836,212,864.36元，负债总额697,844,305.16元，净

资产138,368,559.20元；2021年1-12月营业收入2,847,003,780.71元， 净利润5,553,

293.91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资产总额1,198,788,193.83元，负债总额1,055,929,622.74元，

净资产142,858,571.09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1,680,396,920.06元， 净利润4,490,

915.43元。

公司为福州轻工的贷款提供担保，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股东陈健提供同额度

连带担保责任,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为该担保事项提供了足额的反担保措施。

（四）森成鑫（厦门）进出口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0年4月30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3、注册地点：厦门市海沧区霞飞路115号日征商贸大厦四楼409-A室；

4、法定代表人：王青锋；

5、经营范围：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他贸易经纪与代理；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备批

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煤炭及制品批发（不含

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石油制品批发（不含成品油、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非

金属矿及制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不含危险化学

品和监控化学品）；建材批发；化肥批发；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鞋帽批发；谷物、豆及

薯类批发；林业产品批发；其他农牧产品批发（不含野生动物经营）；其他技术推广服务；商

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其他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新材料

技术推广服务。

6、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被担保方森成鑫（厦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08,980,830.13元，负债总额88,660,383.85元，净资

产20,320,446.28元；2021年1-12月营业收入481,997,381.11元，净利润148,134.69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资产总额119,431,174.17元，负债总额98,106,620.18元，净资

产21,324,553.99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587,659,505.39元，净利润1,004,107.71元。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6,000万元的授信额度，由公司全

资子公司福建沁园春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二）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发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10,000万元

的授信额度，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三兆实业以位于长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北栋商铺的

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三）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申请3,500万

元的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四）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森成鑫(厦门）向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思明支行申

请1,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3年。

上述协议的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

会认为，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2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

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

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

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

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

相应的反担保，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

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2年度担保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2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 其中被担保方福建三木建发、森成鑫

(厦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轻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均系公司合并会计报告单位，主体

财务结构健康，偿债能力良好，本次公司为福建三木建发、福州轻工、森成鑫(厦门）提供担

保，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是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担保风险可控，不会

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2022年11月16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3,195万元；母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担保余额为261,989万元；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75,870万元；公司上述

三项担保合计金额为351,05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47.31%。上述

对外担保事项中，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88331� � �证券简称：荣昌生物 公告编号：2022-028

港股代码：09995� � �港股简称：榮昌生物－Ｂ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6日召开了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含7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购买机构不限于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进行委托理

财，并于2022年4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荣昌生物制

药 （烟台）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3）。

一、本次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开立情况

为满足购买理财产品的需要，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支行、青岛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区科技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7� 月2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荣

昌生物制药 （烟台）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立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6）。

二、本次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注销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支行 （资金账户：

37050266666000000018等）、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区科技支行 （资金账户：

882026200000194等） 购买的理财产品均已全部到期赎回， 且不再使用上述账户。 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

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

定，公司于2022年11月15日办理完毕上述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注销手续，具体账户信

息如下：

序号 开户机构 开户名称 账户

1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区

科技支行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

公司

882026200000194等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

发支行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

公司

37050266666000000018等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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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日：2022年10月20日

● 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人数：17人

● 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完成数量：288.00万股

● 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价格：2.82元/股

●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2022年11月21日

● 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完成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的预

留授予登记工作，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2年1月2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清新

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北

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

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2年1月23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清新环境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北京清

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核查〈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人员名单〉的议

案》。

2、2022年4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清新

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核查〈北京清新环境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的议案》。 公司

针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数量、拟授予股份数量及授出权益分配、首次授予权益的股份支付

费用及摊销情况进行了修订，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2022年4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权激励事宜获得四川省国资委备案同意的公

告》，公司已收到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对北京清新环境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备案有关事项的复函》（川国资函〔2022〕73

号），原则同意公司实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同日，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向所

有的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4、 公司2022年4月30日至2022年5月9日在公司内网OA系统公示了本次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在公示的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

良反映。 详见公司2022年5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5、2022年5月16日，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清新环

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6、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

个月内（即2021年7月23日至2022年1月24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详见公司

2022年5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及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7、2022年5月1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

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

对首次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并发表核查意见。

8、2022年7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9、2022年8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

的公告》，公司已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实际授予激励

对象为180人，实际申请办理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788.50万股，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2年8月31日。

10、2022年10月2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预留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并发表核查意见。

二、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的具体情况

1、预留授予日：2022年10月20日

2、预留授予登记完成数量：288.00万股

3、预留授予登记人数：17人

4、预留授予价格：2.82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6、授予股份的性质：股权激励限售股

7、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位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本次激励计划授予

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例

占本次激励计划公告时总股

本的比例

核心骨干（17人） 288.00 9.36% 0.21%

注：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中没有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8、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1）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售期

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为限售期。 在限售期内，激励对

象根据本次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予以限售，不得转让、不得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激

励对象因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发股票红利、

股票拆细等股份同时按本次激励计划进行锁定。 解除限售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

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

购注销。

（2）本次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期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解除限售条件后将按约定比例

分次解除限售，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预留授予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

权益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60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9、本次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并解除限售，以达到业绩考核

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准，2022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6.00%且不低于同行业平

均水平；2022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7.00%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以2020年研发

投入为基准，2022年研发投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20.0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准，2023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70.00%且不低于同行业平

均水平；2023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7.20%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以2020年研发

投入为基准，2023年研发投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20.0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准，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94.00%且不低于同行业平

均水平；2024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7.50%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以2020年研发

投入为基准，2024年研发投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20.00%。

说明：1、上述净资产收益率是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上述财务指标均以公司当

年度经审计并公告的财务报告为准。 3、同行业指申万行业分类“环保-环境治理” 。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清新环境内部发布的对各类激励对象的考核办法分年进行考核，

并依照考核结果来确定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解除限售比

例×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比例：

考核结果 A B C D

解除限售比例 100% 80% 0%

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达标、或个人层面考核导致激励对象当期全部或部分未能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和市场价

格孰低值回购处理。 “市场价格”是指公司董事会召开审议回购该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当

日的收盘价。

三、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与公司公示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公司于2022年10月2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以2.82元/股的

授予价格，向符合预留授予条件的17名激励对象授予296.00万股限制性股票。 鉴于预留授

予日确定后在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授

予其的部分限制性股票，涉及股份合计8.00万股，故本次实际预留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为288.00万股。

除上述内容外，本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其获授数量等情况与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预留授予事项一致。

四、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是否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以及是否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的说明

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本次限制性股票预留

授予登记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五、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日前六个月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本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信 永 中 和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 出 具 了

XYZH/2022BJAA10B0005号验资报告：截至2022年11月3日止，贵公司已收到激励对象

转来的以现金认购的贵公司限制性股票288.00万股的认购款8,121,600.00元。

贵公司通过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8,121,600.00元，其中增加注册

资本人民币2,880,000.00元（大写贰佰捌拾捌万元整），增加股本人民币2,880,000.00元

（大写贰佰捌拾捌万元整），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5,241,600.00元。

七、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日为2022年10月20日，上市日期（登记完成日）

为2022年11月21日。

八、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52,440,691 24.62% 2,880,000 355,320,691 24.7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079,165,388 75.38% 0 1,079,165,388 75.23%

三、总股本 1,431,606,079 100.00% 2,880,000 1,434,486,079 100.00%

注：本次股份结构最终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数据为准。

九、每股收益调整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权益预留授予登记完成后， 按最新股本1,434,486,079股摊薄计算，公

司2021年度每股收益为0.3961元/股。

十、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说明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十一、备查文件

1、 信 永 中 和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出 具 的 《验 资 报 告 》

（XYZH/2022BJAA10B0005）；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706� � � � � � � � �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5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1项

发明专利证书、52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1�2�3075866.3

旋转双断点塑壳断路器的

触头结构

实用新型 2021-12-8 10年 第17373994号

ZL�2021�2�3073378.9 一种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8 10年 第17351664号

ZL�2021�2�3140955.1

一种自动转换开关操作模

式控制组件

实用新型 2021-12-14 10年 第17415775号

ZL�2021�2�3140983.3

一种自动转换开关装置的

手柄组件

实用新型 2021-12-14 10年 第17426135号

ZL�2021�2�3142552.0

一种自动转换开关装置的

隐藏门安装结构

实用新型 2021-12-14 10年 第17423985号

ZL�2021�2�3142122.9

一种自动转换开关操作模

式控制模块的滑动门锁定

机构

实用新型 2021-12-14 10年 第17422429号

ZL�2021�2�3199756.8

一种低压断路器的锁止结

构

实用新型 2021-12-17 10年 第17357741号

ZL�2021�2�3385113.2 一种低压开关柜抽屉单元 实用新型 2021-12-29 10年 第17313704号

ZL�2021�2�3384037.3 一种防跌落机构 实用新型 2021-12-29 10年 第17313944号

ZL�2021�2�3385488.9 一种拉出锁定解锁机构 实用新型 2021-12-29 10年 第17308666号

ZL�2021�2�3436862.3 一种控制开关 实用新型 2021-12-30 10年 第17315450号

ZL�2021�2�3419971.4

一种多极接触器以及转动

驱动磁系统

实用新型 2021-12-30 10年 第17295969号

ZL�2021�2�3446563.8

一种接触器线路板安装结

构

实用新型 2021-12-30 10年 第17298004号

ZL�2022�2�0881772.0 一种开关壳体和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2-4-15 10年 第17357778号

ZL�2022�2�0884905.X 一种壳体及旋转开关 实用新型 2022-4-15 10年 第17349612号

ZL�2022�2�0884904.5

一种隔离开关安装结构及

开关柜

实用新型 2022-4-15 10年 第17341287号

ZL�2022�2�0884903.0 一种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2-4-15 10年 第17357781号

ZL�2022�2�0909678.1 一种连锁机构及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2-4-19 10年 第17374929号

ZL�2022�2�0925000.2

一种同步分合闸机构和多

极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4-20 10年 第17357967号

ZL�2022�2�0935300.9 一种磁吹结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4-20 10年 第17362438号

ZL�2022�2�0973883.4 一种触头回路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4-24 10年 第17367023号

ZL�2022�2�0974379.6 一种卡扣结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4-24 10年 第17336322号

ZL�2022�2�0973885.3

一种断路器解锁装置和断

路器

实用新型 2022-4-24 10年 第17374006号

ZL�2022�2�1102561.9

一种开关单元、开关元件及

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2-4-28 10年 第17361666号

ZL�2022�2�1102469.2 一种开关单元及旋转开关 实用新型 2022-4-28 10年 第17357190号

ZL�2022�2�1117656.8 一种开关单元和旋转开关 实用新型 2022-4-29 10年 第17354790号

ZL�2022�2�1112304.3 一种开关单元及旋转开关 实用新型 2022-4-29 10年 第17372422号

ZL�2022�2�1117929.9

一种远程脱扣模块和隔离

开关

实用新型 2022-4-29 10年 第17361670号

ZL�2022�2�1117981.4 一种操作机构及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2-4-29 10年 第17369975号

ZL�2022�2�1112305.8

一种双报警触头机构及断

路器

实用新型 2022-4-29 10年 第17354787号

ZL�2022�2�1112083.X

一种远程脱扣组件及隔离

开关

实用新型 2022-4-29 10年 第17364725号

ZL�2022�2�1156423.9

一种热响应开关和控制电

路

实用新型 2022-5-6 10年 第17362510号

ZL�2022�2�1171483.8 一种灭弧罩及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2-5-7 10年 第17354795号

ZL�2021�2�3142669.9

一种自动转换开关装置的

操作模式控制模块

实用新型 2021-12-14 10年 第17524187号

ZL�2021�2�3142553.5

一种自动转换开关装置的

操作模式锁定模块

实用新型 2021-12-14 10年 第17529702号

ZL�2021�2�3361800.0

一种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

的操作装置

实用新型 2021-12-28 10年 第17516010号

ZL�2021�2�3362780.9

一种开关状态指示及微动

开关组合模块

实用新型 2021-12-28 10年 第17525636号

ZL�2021�2�3237179.7 一种断路开关 实用新型 2021-12-21 10年 第17556222号

ZL�2021�2�3329506.1 一种断路器转接装置 实用新型 2021-12-27 10年 第17510970号

ZL�2022�2�0147350.0

一种断路器防护罩的安装

结构

实用新型 2022-1-19 10年 第17524933号

ZL�2022�2�0958096.2

断路器的监测设备及断路

器的监测系统

实用新型 2022-4-22 10年 第17521336号

ZL�2022�2�1175386.6

一种断路器操作机构的杠

杆结构及该操作机构

实用新型 2022-5-9 10年 第17521492号

ZL�2022�2�1209176.4 一种开关单元及开关电器 实用新型 2022-5-11 10年 第17560800号

ZL�2022�2�1208556.6

一种触头组件、开关单元及

开关电器

实用新型 2022-5-11 10年 第17563226号

ZL�2022�2�1210997.X

一种可多侧操作的操作机

构和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2-5-12 10年 第17551571号

ZL�2022�2�1210892.4

一种可多侧操作的操作机

构和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2-5-12 10年 第17565214号

ZL�2022�2�1330763.9 一种断路器拆卸工具 实用新型 2022-5-20 10年 第17532018号

ZL�2022�2�1382545.X 一种多极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5-26 10年 第17523840号

ZL�2022�2�1395732.1 一种开关单元及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2-5-27 10年 第17556182号

ZL�2022�2�1382579.9

一种塑壳断路器的灭弧装

置及该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6-2 10年 第17532022号

ZL�2022�2�1368158.0 一种动触头防护结构 实用新型 2022-6-2 10年 第17510130号

ZL�2022�2�1379148.7 一种断路器附件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6-1 10年 第17523837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0�1�0703234.8

一种分闸开关和远程断路

器

发明 2020-7-20 20年 第5435803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我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我

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002516� � � � � � � �证券简称：旷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0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说明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于2022年

11月14日、11月15日、11月1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有关

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函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

息为准。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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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接受担保的子公司浙江海象进出口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

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与于2022年4月6日、2022年4

月2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

资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2022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越南海欣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南海欣” ）、 浙江海象进出口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象进出

口” ）、海宁海象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海象”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总计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同

时各子公司将视情况以自有财产为自身提供抵押担保；股东大会同意授权总经理根据实际

情况在前述总授信额度内办理相关事宜，并签署与各金融机构发生业务往来的相关各项法

律文件，授权期限自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

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2022年10月19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到期，公司于2022年11月16日与其重新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子公司海象进出口

与该银行在一定时间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权，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最高额债权额

限度内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限度为人民币6,000万元整,前后两次担保的额度不变。

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本次提供担保后

对被担保方的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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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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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本次担保

前担保余

额

本次担

保金额

本次担保

后担保余

额

剩余可

用担保

额度

是否关

联担保

浙江海象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海象进

出口有限公

司

100% 85.71%

30,000万

元

14,133.76

万元

6,000万

元

20,133.76

万元

9,866.24

万元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海象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12月18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海丰路380号2幢3楼

法定代表人：王周林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销售；地板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272.31 50,122.39

负债总额 41,376.13 45,322.04

净资产 6,896.18 4,800.34

项目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2,880.85 142,291.57

利润总额 2,795.67 621.52

净利润 2,095.84 451.24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海象进出口为公司直接持有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

债务人：浙江海象进出口有限公司

担保最高限额：人民币6,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债务

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

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

付的费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四、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0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

额为20,133.76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5.82%。 公司无逾期的

对外担保事项，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以及因担保而产生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7日


